
温州市地方标准《机关事务 生活配套服务运营管理

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背景

近年来，随着机关事务项目涵盖面越来越广，事务管理标准制定

越发显的重要。虽然我市不断加强机关事务的投入力度，但是多以实

践为主，理论研究还不够，相关标准制度稍显欠缺，无法适应不断增

长的时代需求。推进机关事务的项目和标准制定，形成统一规范，对

于约束政府行为，规范购买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机关集中办公规模的不断扩大，促使机关干部职工日常办公

及基本生活配套服务的需求不断延伸，涵盖印刷、办公用品、电脑维

修、邮政等办公需求，以及医务、农副产品、便利店、理发、洗衣等

基本生活配套需求。为建立健全机关事务延伸的生活配套服务，充分

发挥行政机关单位集中办公的规模效应和集中保障的经济效应，主要

采取引进、自营、合作等多渠道保障方式，逐步替代原先低、小、散

的现状。

当前生活配套服务以引进社会化保障为主，已初具规模，并不断

丰富完善中。通过标准化制度的建设，可有效建立健全各项监督机制，

提高管理质量，规范管理流程，量化考评内容，提升文明服务形象，

更好的满足广大机关干部职工日常办公需求，提高机关事务生活配套

服务的建设水平。现根据实际运行及调研情况，结合《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消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制度定本标准。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为助力温州成为全国机关事务标准化综合试点的工作，全面梳理

后勤服务的管理经验，促进后勤服务考核办法与细则的标准化建设，

确定制定多项地方标准。其中《机关事务 生活配套服务运营管理规

范》地方标准由温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是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关于下达 2019 年第二批地方标准制定计划的函》（温市监函〔2019〕

23 号）确定地方标准制定项目，项目要求 2020 年 10 月完成。

（二）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起草组。2019 年 9月，召开了标准研制工作启动研讨会，

联合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以下简称起草组），并对标准的框架进

行研讨，确定了标准编制的原则，制定了工作进度计划。本标准起草

单位为温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温州标准化研究院等。

2、标准起草。2019 年 10 月，起草组围绕机关事务生活配套服

务管理规范进行了细致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章制度、实践经验

等资料的收集和梳理，并针对生活配套服务存在的适用性问题进行认

真分析，结合自身实际运行的规章制度《市行政中心综合服务区运营

管理规范》和《市行政中心综合服务区经营单位评价细则》，共同讨

论确定了《机关事务 生活配套服务运营管理规范》基本框架。

3、实地调研。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起草组针对目前机关事务

生活配套服务的基本配置、运营管理、安全管理、考核评价等进行了

多次实地调研。通过与不同地点管理人员与服务人员的探讨与交流，



起草组进一步了解了不同地点机关事务生活配套服务情况及存在的

问题，如不同地点存在服务保障侧重点不一样、多形式经营合作、场

地保障力度不一样等方面。标准起草组根据调研了解到的情况对标准

的框架内容进行了调整和补充，保障了标准技术内容的代表性。

4、专家咨询研讨。2020 年 1月至 3月，标准起草组召开了标准

专家研讨会。会议邀请了龙湾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后勤发展中心、市公

安局警务保障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等单位相关处室负责人

参加此次研讨。专家们对标准的框架、适用对象、具体技术内容提供

了修改完善的思路与建议，主要为适用对象应主要以市县（区）行政

中心为主，一定规模以上的机关办公点参照借鉴；技术内容突出机关

办公背景下的特定配套服务指标。会后，标准起草组认真研究专家们

提出的意见建议，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5、形成征求意见稿。2019 年 4月，对标准提出了完善意见。通

过对标准起草组内部的意见进行仔细研究后，标准起草组对标准再次

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三、编制原则

（一）适用性原则。本标准的技术内容按照立足实际、兼顾不同

保障范围进行编写。既满足机关事务管理与服务范围内的生活配套服

务运营管理需求，又兼顾同类服务保障单位可参考性，以保障标准的

适用性。

（二）编写规范性原则。本标准的编写遵循了 GB/T 1.1—2009《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相关要求。



四、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一）范围

本标准适用范围为机关事务管理与服务范围内配备有相关生活

配套服务的机关办公场所，以及具有一定规模的参照管理的机关办公

场所。标准基本内容为生活配套服务的相关方职责、基本配置，及经

营单位的入驻、运营、评价、退出等管理要求。

（二）职责

明确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和经营单位主体职责。

（三）基本配置

除提供基础的经营场地外，还需配置一定设备设施，并规范标

识标牌。本标准的经营场地为相对集中的综合服务区，属机关内部配

套场地，要以保障消防安全为主，满足基本功能需求，参照商业服务

区配置。

（四）入驻管理

根据机关单位基本需求，将单位性质属于国有性质的，提供基本

公共服务，非盈利为主的经营单位归类为公益类；将单位性质属于民

营性质，提供提升型服务保障，市场竞争盈利型的经营单位归类为盈

利类。由此形成 4.1 经营类别的划分。

为保证生活配套服务的整体业态布局的规范性，需要对经营单位

的经营内容、经营方式、经营人员等全面掌握，根据其特点确定经营

要求，确保合规经营。由此形成 4.2 入驻登记。

根据国有资产出租管理规定，至少 5 年评估一次，提供合同样



式。

（五）运营管理

根据实际营运管理情况，以行业管理规定和内部管理规定为基础，

进一步规范经营单位的营运要求，提出 5.1 经营要求。其中需强调配

合生活配套服务的整体布局，匹配机关工作时间的运营时间，按照定

点定时供货，全面禁烟、文明经营等。

除机基本的公共安全管理外，经营单位还需根据行业特点，配置

相应的消防、安全等设备设施。经营单位须严格遵从管理规定，明确

涉及安全的禁止事项和报批事项。由此提出 5.2 安全管理。

根据实际营运管理情况，经营单位须规范自身场所的有序整洁，

同时要兼顾公共环境秩序，按照消防要求不占道，按照垃圾分类要求

处理废物等。由此提出 5.3 环境要求。

（六）评价

根据实际管理情况，需量化评价细则，由此提供细则范本。为保

证评价的公平公正，明确相应的检查方式，考核结果的运用，由此提

供评价执行方式。

（七）退出管理

根据实际运营情况，经营单位存在以下几种情况退出：经营单

位主动提出或合同正常到期的有序退出；经营单位因违反行业主管部

门或管理部门规定的被强制终止退出；因管理部门需求，经营单位须

无条件遵守退出。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借助机关单位集中办公的规模效应，进一步发挥机关事务集中保障

的优势。

七、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实施单位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等文件进行应

用实施，并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反馈起草组，以便

对标准进行修订完善。

八、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